淮南联合大学文件
淮联校〔2025〕77 号


关于印发《淮南联合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部门：
现将《淮南联合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淮南联合大学

                                2025年7月29日

淮南联合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2025年6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学校科研水平，规范和加强纵向科研项目管理，根据《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2019〕260 号）、《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教党函〔2019〕37 号）以及《关于推进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的通知》（皖科政〔2019〕18 号）、《安徽省财政厅等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皖财教〔2022〕13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纵向科研项目是指以学校为单位承担的由国家、各级政府和学校批准立项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级科技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地市厅级科研项目、校级科研项目等。

第三条 科研处对科研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包括项目申报 与立项；项目实施与管理；项目验收与结题；项目经费使用与 管理；成果应用与推广等。

项目申报与立项

第四条 科研处按照各级各类项目申报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统筹安排。其中，对限额申报的项目，学校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校级评审，择优推荐或立项。

第五条 项目主持人应对项目申报书中所有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实行项目负责人责任制。尤其是涉及到前期研究成果、前期研究准备、研究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内容时，确保没有弄虚作假。
第六条 纵向科研项目立项由学校科研处组织评审，评审组由校学术委员会或校外专家组成。
第七条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科研项目立项通知后，项目负责 人签订项目任务书。任务书中研究目标、项目组成员以及经费 预算等内容与项目申报书的有关信息一致。
第三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八条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使用和管理，按照立项单位相关规定及《淮南联合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对项目主管部门要求过程检查的，科研处按照项目 主管部门要求统一组织实施，检查结果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加 以应用。
第十条 项目变更。项目申报书、任务书是项目实施、检查 及结项的重要依据，签订后一般不得随意变动。项目进行过程 中，如确需变更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一）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进行更换。如确需更换项目负责人，必须在不影响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由原项目负责人向科研处提出书面申请，经科研处同意备案后，与接任项目负责人办理移交手续。

第十一条 纵向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预定目标、研究 内容有较大变动或因故需延期、中止的项目，须由项目负责人 提出书面报告，由学校审核后上报项目立项单位审批。项目到期后最多可申请延期一年，如延期一年后仍未结题的，原则上自动撤项。
第十二条 学校加强科研人员的诚信建设，要求项目负责人确保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经费支出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并对科研成果的真实性、资金使用的合理性负责。

第四章 项目验收与结题
第十三条 科研项目应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任务书的要求、项目主管部门规定的形式进行验收或结项。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提交结项相关材料，待项目主管部门下发结项证明材料后方可认定项目结项。
第十四条 按期不能完成的项目，应按规定提交延期申请，待项目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延期结项。延期项目负责人应在限期内按照要求重新进行结项。
项目成果应用与推广

第十五条 项目组成员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成果应按项目来源单位的规定标注资助字样，项目所取得的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软件著作权等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
第十六条 需要保密的项目研究成果，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要求执行，其他非涉密成果应向社会公开并及时到科技成果登记系统或各级成果推广平台登记，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应用，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往校内有关办法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九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文件或项目立项单位的文件规定有冲突，以上级文件或项目立项单位的文件为准。
